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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國立高雄大學 11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2 次學生宿舍自治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3 年 12 月 12 日（星期四）21 時 00 分。 

會議地點：學二宿舍 OF 二樓自修室。 

主    席：蔡承翰副會長(代理)。 

出席人員：吳政宜會長(請假)、蔡承翰副會長、李軒誼秘書長、葉侑軒副秘書長、 

          周彣昀活動長(請假)、官昕妤副活動長、邱佑芹秩序長、賴筠雅副秩序 

          長、呂哲嚴總務長、朱俊傑宣傳長(請假)，簽到表 

          如附件 14 (p.35~p.36)。 

列席人員：林育宗校安人力， 

          違規案件相關人：OOO、OOO、OOO。 

記錄人員：李軒誼秘書長。 

 
 

 

壹、主席報告： 

     這次會議的違規案非常多而且有些情節很特殊，希望各位委員要在每一個案 

     子都無比專注，仔細檢視相關證據及證詞以及發言細節，做出最有公正性的 

     裁決。 

 
 
 

貳、提案審議： 

提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秩序組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有關 OO 000-0 OOO 同學違反住宿生活公約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OOO 同學違反住宿生活公約，檢附證據畫面如附件 1 (p.6~p.8)、 

             違規者自述表如附件 2 (p.9)及受害者自述表如附件 3(p.10)。 

         二、依「住宿生活公約」第三條第三項第 6 款規定-「偷竊行為經查證屬 

             實者。」，應予記點 7~9 點。 

         三、因 OOO 同學之行為存在符合本校「學生獎懲辦法」第八條第九款 

             或第九條第十六款之可能，本會依本校「學生宿舍管理辦法」第二 

             十八條之規定建請生活輔導組依本校「學生獎懲辦法」第十七條之 

             程序將本案提報獎懲事宜(下稱 建請提報獎懲)。 

         四、請審議 

編號 房床號 學號 姓名 
舉手表決 

7 點 8 點 9 點 其他 

1 OO 000-0  X0000000  OOO     ● 

 

 

 



 2 

五、請審議 

編號 審議事項 學號 姓名 
舉手表決 

同意 不同意 其他 

1 建請提報獎懲 X0000000  OOO    ● 
 

擬  辦：依會議決議執行。 

  決  議：本案緩議，移請下次會議再議。 

          理由：檢視現有證據及相關人等證詞，其各自陳述內容互有矛盾，相關 

                證據之效力亦多有爭議，另有證人因故本次會議未能到場說明， 

                為求慎重，本案緩議，待證據調查明朗及相關證人到場陳述作證 

                後，再行審議。 

 

 

提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秩序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有關 OO 000-0 OOO 同學違反住宿生活公約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OOO 同學違反住宿生活公約，檢附違規者自述表如附件 2 (p.9)、 

             受害者自述表如附件 4 (p.11)。 

         二、依「住宿生活公約」第三條第一項第 1 款規定-「在宿舍區內製造噪 

             音、大聲喧譁或妨礙他人自修或睡眠者。」，應予記點 1~3 點。 

         三、請審議 

編號 房床號 學號 姓名 
舉手表決 

1 點 2 點 3 點 其他 

1 OO 000-0  X0000000  OOO     ● 
 

擬  辦：依會議決議執行。 

  決  議：本案緩議，移請下次會議再議。 

          理由：檢視現有證據及相關人等證詞，其各自陳述內容互有矛盾，相關 

                證據之效力亦多有爭議，另有證人因故本次會議未能到場說明， 

                為求慎重，本案緩議，待證據調查明朗及相關證人到場陳述作證 

                後，再行審議。 

 

 

 

提案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秩序組  
案  由：有關 OO 000-0 OOO 同學違反住宿生活公約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OOO 同學違反住宿生活公約，檢附證據畫面如附件 5 (p.12)、 

             違規者自述表如附件 2 (p.9)及受害者自述表如附件 6(p.13)。 

         二、依「住宿生活公約」第三條第一項第 5 款規定-「未辦妥異動手續， 

             私自更換寢室者或未經許可佔用他人床位者。」，應予記點 1~3 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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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三、請審議 

編號 房床號 學號 姓名 
舉手表決 

1 點 2 點 3 點 其他 

1 OO 000-0  X0000000  OOO     ● 
 

擬  辦：依會議決議執行。 

  決  議：本案緩議，移請下次會議再議。 

          理由：檢視現有證據及相關人等證詞，其各自陳述內容互有矛盾，相關 

                證據之效力亦多有爭議，另有證人因故本次會議未能到場說明， 

                為求慎重，本案緩議，待證據調查明朗及相關證人到場陳述作證 

                後，再行審議。 

 

提案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秩序組         
案  由：有關 OO 000-0 OOO 同學違反住宿生活公約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OOO 同學違反住宿生活公約，檢附自述表如附件 7 (p.14)。 

         二、依「住宿生活公約」第三條第二項第 6 款規定-「宿舍區吸菸、飲酒 

             者。」，應予記點 4~6 點。 

         三、請審議 

編號 房床號 學號 姓名 
舉手表決 

4 點 5 點 6 點 其他 

1 OO 000-0  X0000000  OOO  ●    
 

擬  辦：依會議決議執行。 

決  議：OOO 同學應予記點 4 點。 

 
 
提案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秩序組         
案  由：有關於 OO 000-0 OOO 同學違反住宿生活公約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OOO 同學違反住宿生活公約，檢附自述表如附件 8 (p.15)。 

         二、依「住宿生活公約」第三條第一項第 1 款規定-「未遵守本校學生宿  

             舍冰箱使用管理辦法者」，應予記點 1~3 點。 

         三、依宿舍辦公室之紀錄，OOO 同學為冰箱第 3 次違規。 

         四、請審議 

編號 房床號 學號 姓名 
舉手表決 

1 點 2 點 3 點 其他 

1 OO 000-0  X0000000  OOO   ●   
 

擬  辦：依會議決議執行。 

決  議：OOO 同學應予記點 2 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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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秩序組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有關本校 OOO 同學(學號 X0000000)提報獎懲事宜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本案業經 113 年 11 月 26 日學宿會議提案一及提案二決議通過，惟生 

             輔組回覆「應明確依何條款提報獎懲」，爰擬撤銷原提案再討論。 

         二、因 OOO 同學之行為存在符合本校「學生獎懲辦法」第八條第九款 

             (下稱 八之九)或第九條第十六款(下稱 九之十六)之可能，先就同 

             意提報獎懲同意與否，如為同意則再表決依何條款(依八之九予以申 

             誡兩次或依九之十六予以小過兩次)按本校「學生獎懲辦法」第十七 

             條之程序辦理。 

         三、本案依「國立高雄大學學宿會議議事規則」第二十五條「議案經學  

           宿會議做成決議後，經會長、副會長、秘書長三人中二人以上認可 

           情事變更，非當時所得預料，得於後續會議再行提案。」，經副會長 

             及秘書長同意再次提案。 

         四、檢附相關證據畫面如附件 9 (p.16~p.21)、自述表 

             如附件 10 (p.22~p.23)、受害者自述表如附件 11 (p.24~p.25)。 

         五、請審議 

編號 審議事項 學號 姓名 
舉手表決 

同意 不同意 其他 

1 建請提報獎懲 X0000000  OOO  ●   

       六、請審議(如有必要才表決) 

編號 審議事項 學號 姓名 
舉手表決 

八之九 九之十六 其他 

1 提報之條款 X0000000  OOO   ●  
 

擬  辦：依會議決議執行。 

  決  議：有關 OOO 同學之行為，建請依本校「學生獎懲辦法」第九條第十六款 

          「竊取他人財物者」，並依同辦法第十七條之程序建議學生獎懲委員會予 

          以小過兩次議處。 

 

提案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組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有關 113 年 12 月 9 日「湯圓人團圓」活動審核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依本會經費使用辦法第七條第三項辦理。 

         二、本次活動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專案經費支應，故未動支本會經費。 

         三、檢附執行成果報告表及相關簽到表如附件 12 (p.26~p.32)。    

  擬  辦：本案通過後，續提住宿生大會審核。 

  決  議： 

         一、無異議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 二、續提住宿生大會審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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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案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務組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有關本會經費入帳及經費現況報告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 

         一、依 113 年 10 月 29 日學宿會議提案四決議，湯圓人團圓活動未繳交 

             會費者每人酌收 30 元參加費。 

         二、湯圓人團圓活動業於 113 年 12 月 9 日辦理完畢，活動後經清點共收 

             費 660 元，並總務長業於 113 年 12 月 11 日將其全數入帳至本會帳 

             戶，現依本會經費使用辦法第四條第四項之規定提請審議。 

         三、續接 113 年 10 月 8 日報告案二，餘額 8526 元，因湯圓人團圓活動 

             係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專案經費支應，並未動支本會經費，故本次 

             入帳 660 元後，餘額為 9186 元。 

         四、檢附現階段入帳明細表、支出明細表及存簿資訊 

             如附件 13 (p.33~p.34)。 

擬  辦：本案通過後，經學務長核定實施，並續提住宿生大會審核。 

  決  議： 

         一、無異議照案通過。 

         二、經學務長核定實施後，續提住宿生大會審核。 

 

 

參、報告案： 

報告案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蔡承翰副會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案  由：有關聖誕匿名卡片活動。 

說  明：  

         一、聖誕匿名卡片活動業經 113 年 10 月 29 日學宿會議提案五決議通過 

             實施。 

         二、本次活動由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專案經費支應，暫無動支本會經費之 

             需，相關用品已備齊，敬請秘書組、活動組及宣傳組密切討論後續 

             事宜。 

  決  定：洽悉。 

 

 

 

肆、臨時動議：(無) 
 

伍、主席結論： 

     今日的會議議案性質相當特殊，各位委員辛苦了，下星期二的會議還會需要 

     再繼續討論，也提醒各位委員下星期二住宿生大會記得準時出席。 

 

陸、散會：當日 21 時 58 分。 

 
本次公告版紀錄吳會長政宜因會議請假，故未依議事規則第三十一條第二項參與驗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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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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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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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返回提案一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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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返回提案一》 

《返回提案二》 

《返回提案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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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返回提案一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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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返回提案二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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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返回提案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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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返回提案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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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返回提案四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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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返回提案五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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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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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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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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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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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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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返回提案六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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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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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返回提案六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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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1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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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《返回提案六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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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2 

 

國立高雄大學學生宿舍生活自治會 

辦理 113 學年度「湯圓人團圓」 

執行成果報告表 

學宿會議 

核定日期 
113 年 10 月 29 日 金額新台幣：   0   元 

(學務處生活輔導組專案經費支應) 

聯絡人 周彣昀 電話 0000000000 

活動日期 113 年 12 月 9 日 活動地點 學二宿舍一樓閱覽室 

參加對象 全體住宿生 參加人數 43  人 

辦理情形  

15：30 起部分宿委協助佈置場地，17：00 將購入的餐

點(湯圓、糖等)備齊。18：00 起開始煮湯圓，18：50

參加人員陸續簽到進場，由二名宿委在外協助簽到，

確保流程順暢。19：10～19：15 會長開場致詞，為活

動開啟序幕。19：20 住宿生開始排隊領取湯圓享用。

19：40～20：00 進行猜謎遊戲，共五題，答對的住宿

生可以領取精美小禮物，20：10 住宿生陸續享用完畢

後離場。 

績效與成果  

透過提供現煮湯圓的的方式，在冬至期間使住宿生在

聖誕節時能夠體驗冬至文化並傳遞溫暖，搭配猜謎小

活動，增進參與感，並藉由各桌享用湯圓，促進交流

認識彼此。 

檢討與建議 
1.小湯圓數量可再斟酌。 

2.位置有點擠，應再優化布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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活動成果照片(至少 6 張) 

單位名稱： 學生宿舍自治會 

活動名稱： 湯圓人團團員 

時間： 113 年 12 月 9 日 

 

 

說明：宿舍校安開場 

 
說明：配合拒菸反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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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住宿生排隊領取湯圓 

 

說明：分發湯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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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明：住宿生享用美味湯圓 

 

說明：猜謎遊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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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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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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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涉及個資，予以遮蔽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《返回提案七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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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3 

 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 

 



 34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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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返回提案八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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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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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返回開頭》 

 


